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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七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二 零 一 九 /二 零 二 零 年 度 開 支 科 5 建 議 預 算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
 
( i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及

撥 款 申 請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
  
( i i i )  “ 《 改 善 「 關 愛 共 享 計 劃 」 的 行 政 安 排 》 ” 的 動 議 ：  

“「 關 愛 共 享 計 劃 」行 政 混 亂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促 請 政 府 跟 進

以 下 程 序 ： 第 一 ， 設 立 申 請 進 度 網 上 查 核 系 統 ， 供 市 民

查 核 申 請 進 度 ， 包 括 顯 示 政 府 是 否 收 到 申 請 表 、 是 否 需

要 市 民 補 交 資 料 、 是 否 已 批 出 款 項 等 等 。 第 二 ， 申 請 截

止 日 期 後 ， 設 立 申 請 補 遞 期 ， 讓 因 寄 失 、 遺 失 申 請 表 等

不 同 情 況 而 顯 示 未 有 提 交 申 請 表 的 居 民 可 以 補 遞 申 請 文

件 。 第 三 ， 對 誤 報 個 人 資 料 的 申 請 個 案 從 寬 處 理 。 ”  

(一 致 通 過 )  ；以 及  

 
( i v )  「 關 愛 共 享 計 劃 」 的 行 政 安 排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   
“「 關 愛 共 享 計 劃 」申 領 程 序 複 雜 ， 令 市 民 感 到 不 便 及 混

亂 。 政 府 將 於 2 0 2 0 年 向 全 港 市 民 發 放 個 人 電 子 身 份

e I D， 沙 田 區 議 會 促 請 各 部 門 善 用 這 電 子 基 建 設 施 ， 改 善

日 後 的 「 派 錢 」 安 排 ：  

 
1 .  在 市 民 作 電 子 簽 署 授 權 下 ， 其 個 人 資 料 可 在 部 門 間



( 二 ) 

互 聯 互 通 ， 讓 市 民 可 以「 一 站 式 」查 核 個 人 資 料 ， 既 保 障

市 民 個 人 私 隱 ， 亦 避 免 誤 報 漏 報 ；  

 
2 .  設 立 網 上 及 手 機 平 台 ， 讓 市 民 利 用 電 子 身 份 ， 查 核

自 己 是 否 符 合 不 同 計 劃 的 申 請 資 格 及 可 獲 發 金 額 ， 同 時

方 便 市 民 作 出 申 請 、 查 詢 進 度 及 補 充 資 料 等 ， 省 卻 市 民

每 次 重 覆 填 寫 及 遞 交 相 同 資 料 ；  

 
鑑 於 上 述 建 議 不 可 能 在 2 0 2 0 年 前 落 實 ， 但 不 少 市 民 表 示

已 經 提 交 資 料 申 請 今 次「 關 愛 共 享 計 劃 」， 至 今 仍 未 收 到

短 訊 回 覆 ， 擔 心 中 途 有 遺 失 或 寄 失 表 格 之 情 況 。 故 建 議

政 府 按 實 際 情 況 ， 酌 情 處 理 有 關 中 途 遺 失 或 寄 失 表 格 的

個 案 ， 給 予 市 民 有 補 交 申 請 的 機 會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  

 
( 2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( i )  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提 交 的 回 覆 ；   

 
( i i )  長 者 友 善 社 區 工 作 小 組 「 沙 田 區 安 全 用 藥 推 廣 及 實 踐 計

劃 」 研 究 報 告 初 稿 ；  

 
( i i i )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； 以 及  

 
( i v )  教 育 局 提 供 有 關 新 來 港 學 童 入 讀 沙 田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人

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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